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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4_AE_E6_B0_91_E6_c75_598447.htm 一、专业简介 2003年

，经国务院学位办审核批准，我校获得了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2004年起开始正式招生。本专业着重

研究民族地区宪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问题以及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地区行政法治领域的理论及实际问题。 

二、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学科的科学专门人才。掌握坚实的宪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

讼法学基础理论和应用专业知识；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有

从事宪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领域的科学研究能力；

具有组织、参与地方立法、行政立法及各类规范性文件制定

、从事行政诉讼法律实务能力；具有进行相应学科的教学能

力。关注与学科相关的社会现实，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及少

数民族地区的行政法治建设状况，能够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

对其进行分析和解决，对相关领域的实际工作具有较强的适

应能力。 三、授予学位：法学硕士 四、研究方向 1. 宪法学 2. 

行政法学 3. 行政诉讼法学 五、学制与学分 标准学制为三年。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期间，应至少修满36学分,其中：必修课

不少于25学分（公共必修课7学分、学位核心课程不少于18学

分）、选修课不少于10学分、实践调查1学分。 六、培养方式

培养方式实行导师负责和教研室集体培养相结合，既要充分

发挥导师和导师组的指导作用，又要发挥整个学科的集体指

导作用。对研究生的培育贯彻课程和论文并重的原则，研究

生既要学习系统理论，也要进行较深入的科学研究，特别是



要加强其综合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包括创新能力、活动能力

和适应能力的培养。课程学习要采取系统理论学习和科学研

究相结合，讲授与讨论，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

形式。同时要严格进行考核，建立必要的筛选制度，确保硕

士生的培养质量。 七、论文撰写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应以中

央民族大学为作者单位，在国内外公开出版的期刊上至少发

表1篇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学位论文一般为3-5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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